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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告
終止投資場館公司

智美體育集團（「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自願作出本公告，以保持本公
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知悉本公司業務最新發展。

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18年7月5日關於場館公司投資協議之公告（「該公告」）。除另有
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宣佈，投資協議及其項下交易已經終止。

董事會認為終止投資協議對本集團的業務運營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不利影響。

承董事會命
智美體育集團
主席及執行董事

任文

香港，2018年12月7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任文女士、張晗先生、宋鴻飛先生及郝彬女士；而
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志堅先生、葉國安先生及金國強先生。


